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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评价

企业应对照《认定办法》和本《工作指引》进行自我评价。

二、注册登记

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网址：

www.innocom.gov.cn），按要求填写《企业注册登记表》，并

通过网络系统提交至认定机构。认定机构核对企业注册信息，在网

络系统上确认激活后，企业可以开展后续申报工作。

三、提交材料内容增加

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填写《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申请书》，通过网络系统提交至认定机构，并向认定机

构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在线打印并签名、加盖企业公

章）；

2.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3.知识产权相关材料（知识产权证书及反映技术水平的证明材料、

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科研项目立项证明（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

附验收或结题报告）、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与转化形式、应用

成效的逐项说明）、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总体情况与五项指标符合

情况的具体说明）等相关材料；

4.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具体说明，

相关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材料；

5.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

人员人数、人员学历结构、科技人员名单及其工作岗位等；

6.经具有资质并符合本《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

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下同）

研究开发费用、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

计或鉴证报告，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

7.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

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8.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主表及附表）。

对涉密企业，须将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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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涉密信息安全。

与旧版工作指引相比，新增了第4、5、8项，同时第7项中的财务会

计报告增加了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的申报材料更加具体和细化。

四、专家评审

评审专家要由技术专家与财务专家共同组成，并要求根据各自的职

能填写评价表。认定机构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后，根据企业主营产品

（服务）的核心技术所属技术领域在符合评审要求的专家中，随机

抽取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每个企业的评审专家不少于5人（其中技

术专家不少于60%，并至少有1名财务专家）。每名技术专家单独填

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技术专家评价表》，每名财务专家单独填写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财务专家评价表》，专家组长汇总各位专家分

数，按分数平均值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组综合评价表》。

具备条件的地区可进行网络评审。

五、认定报备

认定机构结合专家组评审意见，对申请企业申报材料进行综合审查

（可视情况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提出认定意见，确定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名单，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报送的时间不晚于每

11月底。

旧版的工作指引中组织审查与认定在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后60个工作

日内完成，新版《工作指引》对于报送备案的时间进行了限定。

六、公示公告

经认定报备的企业名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网”公示10个工作日。无异议的，予以备案，认定时间以

公示时间为准，核发证书编号，并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网”上公告企业名单，由认定机构向企业颁发统一印制的“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加盖认定机构科技、财政、税务部门公章）；有异

议的，须以书面形式实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由认定机构核实

处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报备企业可进行随机抽查，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交

由认定机构核实情况并提出处理建议。

新版《工作指引》将原来的15日的公示期缩短到了10日，一方面提

高了认定机构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缩短了申请高新企业拿到证书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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